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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6日局音(推)字第 10730034171號令修正訂定 

 

四、申請案應備文件、資料 

申請者應檢附企畫書一式十一份，以 A4橫書直式雙頁繕寫，依序於頁面裝

訂集結成冊（左側膠裝），並於封面顯著處標示「○○○年流行音樂產業輔

導促進計畫-○○○案」及申請者名稱，並應包含下列各款文件、內容： 

(一)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二)應繳交證件及文件： 

1.申請者符合第二點第二款規定之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報稅證明文件影

本。 

2.申請者未以申請案相同或相類似企畫書獲得其他政府機關（構）、本局或

文化部及其所屬機關(構)補(捐)助，亦未獲文化部及其所屬機關(構)補

(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補(捐)助，及符合第

二點第一款規定之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 

3.主要合作對象的意向書及國籍說明（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檢附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為外籍人士時，應附該外籍人士之居留證明及中央勞動主管機

關核發之外國人聘僱許可函影本）。 

(三)整合專案企畫：所提企畫內容應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並包含下列項目

（格式如附件三）： 

1.申請者之公司行號簡介（應含公司行號組織結構與經營理念、近五年推

動流行音樂實績、得獎紀錄，及近三年曾獲本局補助之紀錄與獲補助後

所產生之效益等），以及為執行企畫案組成之工作團隊。 

2.背景說明。 

3.市場分析。 

4.實施策略與重點工作項目(須包含實施後得以有效達成第三點第一款規定

之評估)。 

5.預定進度及查核點（各重點工作項目均應訂有執行進度規劃，以作為獲

補助後本局審查檢核與撥付補助金之依據）。 



6.預期成果（預估執行後對自身與產業發展之效益，例如工業力與技術力

的提升、建立新商務模式、革新產業作法、創新音樂類型、強化公司品

牌與體質、增加公司及關聯廠商營收、培植產業人力、拓展國內外新市

場等，並提出量化及質化之績效衡量指標）。 

7.所提企畫總執行期程不得少於十七個月，總預算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二

百二十四萬四千九百元，並應附各項經費預估明細表。 

8.所提企畫如有涉及購置軟硬體設備者，除應具體敘明購置該設備契合本

計畫目的之理由外，並需詳列設備清單、附具型錄，其型錄並應包含圖

片、供應廠商報價單等。 

9.研提回饋計畫（應為與企畫內容及目的相關之計畫，且應有助提升產業

競爭力）。 

(四)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資料。 

前項各款文件、資料以簡體字、外國文字表示者，應附加正體字中文

譯本。 

 

八、撥款及核銷 

 (一)獲補助者應依與本局簽訂之補助金契約規定辦理撥款申請及核銷事宜。 

 (二)補助金額應依企畫書預估經費表所載科目覈實動支。獲補助者所送核銷

之原始憑證支用內容及單據日期應與企畫書執行期間相符。 

 (三)補助金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原始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四)獲補助者應將補助金之支出用途、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列入結案

之全案經費收支明細表。收支結算如有賸餘，應按獲補助比率繳回本局。 

  (五)獲補助者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原始憑證之支付

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九、企畫書之變更 

經本局核定補助之企畫書有變更必要者，獲補助者應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

局申請變更，經本局同意並修正補助契約後，始得依變更後之企畫書執行。

變更如涉及第四點第二款第三目規定事項者，應提出變更後主要合作對象的

意向書及國籍說明。 

前項申請企畫書內容變更項目者，變更後總預算不得低於原核定金額。 


